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家庄市住宅物业基本服务标准
	项目名称
	标     准     内      容

	一、企业行为标准
	1．签订规范的物业服务合同,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。

	
	2．办公区域悬挂（或张贴）物业企业资质证书正本；在住宅区明显位置公示本标准和物业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。

	
	3．物业竣工验收资料、设备管理档案、业主资料、日常管理档案等各种基础资料、台帐、报表、图册健全,保存完好。

	二、制度建立标准
	4. 企业管理制度健全并在工作场所明示,工作标准及岗位责任制明确并公示。

	
	5．有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制度；与业主、装修公司签订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；对进出住宅区装修人员实行出入证管理；对装修现场每天进行巡视与检查，有巡查记录；对私拆乱改管线、破坏房屋结构和损害他人利益的现象及时劝阻并报告有关部门。 

	
	6.建立物业维修应急制度，组建物业维修应急小组，配备维修应急物资。

	三、物业服务标准
	7.显要位置公示物业服务企业24小时联系电话，受理物业服务合同范围内的咨询和投诉，有效投诉处理率100%，维修回访率60%以上。 

	
	8. 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维护良好，运转正常，保养检修制度完备，有设备运行记录；楼道灯等公共照明设备完好率90%以上；危及人身安全隐患处有明显标志和防范措施；雨水井、化粪井定期清理疏通，无堵塞外溢。

	
	9. 配备门岗室，设专人24小时值勤；对本区机动车出入验证，对外来机动车登记换证；保证消防通道畅通，消防器材可随时启用。

	
	10. 住宅区内公共区域（硬化地面、主次干道）保持干净整洁；垃圾及时收集清运，无垃圾桶、果皮箱满溢现象；雨雪天气时，雨雪停24小时内，主干道做到无积水、无积雪，保证业主出行顺畅。

	
	11．花草树木适时修剪，长势良好；无垃圾、树挂及堆物；草坪杂草清除及时。

	
	12. 认真完成市、区物业主管部门布置的工作，协助配合办事处、居委会搞好社区建设；每年组织1―2次业主沟通活动。

	
	13. 物业服务收费严格执行合同约定，利用小区共用部分经营收入设专门帐户，接受区物业管理部门、街道办事处、居委会、业主大会的监督。

	四、人员行为标准
	14．物业服务人员上岗要统一着装或佩带标志，语言文明、着装得体，不得着奇装异服或另类装扮。

	
	15. 不得采取停水、停电、停气等方式制裁业主，不与业主发生争执和冲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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